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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C_80_E5_c36_328546.htm 江苏省、浙江省、广

东省、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上海市、深圳市外经贸委

（厅、局）： 为促进国际贸易及现代物流业的对外开放和健

康发展，现拟在国内部分地区开展外商投资物流业的试点工

作。为明确试点阶段外商投资物流业的条件和程序，现将试

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外商投

资物流企业应为境外投资者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形式设

立的，能够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货物的运输、仓储、装卸

、加工、包装、配送、信息处理以及进出口等环节实施有机

结合，形成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服

务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物流企业”）。 

二、允许境外投资者采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形式投资经营

国际流通物流、第三方物流业务。 三、申请设立外商投资物

流企业的投资者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拟设立从事国际

流通物流业务的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投资者应至少有一方具

有经营国际贸易或国际货物运输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良好

业绩和运营经验，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者应为中方投资者或

外方投资者中的第一大股东。 （二）拟设立从事第三方物流

业务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投资者应至少有一方具有经营交通

运输或物流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者

应为中方投资者或外方投资者中的第一大股东。 四、设立的

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一）注册资本不得

低于500万美元； （二）从事国际流通物流业务的外商投资物



流企业中境外投资者股份比例不得超过50％； （三）有固定

的营业场所； （四）有从事所经营业务所必须的营业设施。 

五、经批准，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可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 （一）国际流通物流业务：进出口业务及相关服务，包括

自营或代理货物的进口、出口业务，接受委托为出口加工企

业提供代理进出口业务；提供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

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二）第三方物流业务：道路普

通货物的运输、仓储、装卸、加工、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

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业务；国内货运代理业务；利用计算机

网络管理与运作物流业务。 外商投资物流企业拟从事道路普

通货物的运输业务及利用计算机网络管理与运作物流业务的

，需经有关部门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批准。 六、设立外商投资

物流企业，应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

料：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本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合营各方投资者的资格证明或者有关说明文件

； （四）中外方投资者的法律证明文件及资信证明； （五）

合同、章程；| （六）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成员及主要管理

人员名单及简历；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

预核准通知书； （八）企业营业场所证明； （九）对外贸易

经济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七、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

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对

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依据本规定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对外贸易

经济主管部门批准； 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收到申请

材料后，在3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符合规



定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不符合规定的，退回申

请，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从事国际流通物流业务的

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应在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颁发之日起10

日内到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批准证书》。 八、外商投资企业扩大

经营范围从事物流业应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程序办理。 九、外

商投资物流企业的经营期限一般不得超过20年。 经原批准机

关批准，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可以延长经营期限。 十、外商投

资物流企业可按现行有关规定申请在国内其他地方设立分公

司。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应超出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经营范

围。 十一、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外商投资方面

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按照其经营范围遵守交通运输、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及电信方面的有关行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其

违法、违规行为将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予以相应处罚。 十二

、试点地区由外经贸部规定。目前暂在北京、天津、上海和

重庆四个直辖市；浙江、江苏、广东三省及深圳经济特区进

行试点。 十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投资

试点设立物流企业，参照本通知的精神办理。 十四、本通知

自下发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